
琼自然资函〔2022〕1204 号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关于开展海南省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库

调整工作的通知

沿海各市、县、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行政审批局，三沙市

海洋和渔业局，各有关单位（专家）：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海域使用论证报告

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2073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

步规范我省海域使用论证报告项目评审工作，我厅拟对我省海域

使用论证评审专家库名单进行调整，并增补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

专家入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家库分类及专业设置

本次专家征求工作主要包括海洋科学、生态保护和修复、工

程建设、涉海产业、海洋测绘 5 大类方向。

1.海洋科学类：物理海洋、海洋地质、海洋化学、海洋生物、

海洋管理（含海洋空间规划方向）等。

2.生态保护修复类：生态学、环境科学等。

3.工程建设类：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、水工结构工程等。

4.涉海产业类：海洋交通运输（包括港口码头、机场、跨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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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梁等）、海洋化工、海洋油气、海洋电力（重点为核电、风电

等）、海洋渔业、海洋装备制造等。

5.海洋测绘类。

二、入选条件

1.具有高度责任心，能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

度，认真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。

2.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 5 年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

水平。

3.熟悉海域使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、规范。

4.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工作。

5.具有一定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工作经验。

三、申请方式

入库申请表表格见附件。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：

（一）现任专家留任申请或增补专家个人自荐。

（二）经所在单位推荐，沿海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（海洋、

行政审批）主管部门推荐，或 2 名现有省级专家库中专家推荐三

种方式中的任一方式推荐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县自建专家库的，请将情况报送我厅，我厅审核

后将符合条件的专家纳入专家库。

（二）申请留任和增补专家提交申请时需提供专家个人身份

证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和职称证书复印件及个人主要工作成果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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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。申请材料请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前书面提交至省自然资

源和规划厅海域海岛管理处或扫描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

hyhdglc@163.com。联系人：陈丽雯，电话：0898-65236083，地

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美贤路 9 号 221 室，邮编：570000。

附件：海南省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库入库申请表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
2022 年 6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